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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

(2011 年 6 月 24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34 号令公布 根据

2018 年 2 月 12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77 号令修改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企业登

记行为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

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》、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》(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)和国家有关企业登记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(以下简称示范区)内

的企业登记适用《条例》和本办法；《条例》和本办法没有规定

的，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。

第三条 在示范区内设立企业，应当符合《条例》和示范区

发展规划确定的产业发展方向。

第四条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的示范区工商分局(以下简

称登记机关)，负责示范区内企业登记工作。登记机关根据需要，

可以委托示范区各园区所在地的区工商分局具体办理各园区内

的企业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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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示范区内企业获得国家驰名商标的，可以向登记机

关申请在企业名称中予以保护；经登记机关批准获得保护的，未

经商标所有人同意，其他企业在名称中不得使用该商标。

第六条 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批准在示范区内设立的直接服

务于示范区建设和发展的企业，可以在名称中使用“中关村”字

样。

第七条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、经济活动性质跨

国民经济行业 3 个以上大类的示范区内企业，可以申请在企业名

称中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标明企业所属行业或者经营

特点。

第八条 申请在示范区内设立企业的，登记机关对企业章程

或者合伙协议中的名称、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、出资人的姓名

或者名称、注册资本或者出资数额、出资时间等内容进行审核。

第九条 申请在示范区内设立企业的，除经营范围中有属于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(以

下统称专项许可经营项目)外，可以申请以集中办公区中经过物

理分割的独立区域作为住所，登记机关在营业执照中予以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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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办公区由示范区管理机构会同有关区人民政府确定，并

向社会公布。大学科技园、创业园、创业服务中心、企业孵化器

等各类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可以成为集中办公区。

集中办公区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加强对入驻

企业的管理和服务，并可以对入驻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提出要求。

第十条 在示范区内设立企业或者增加注册资本，投资人以

知识产权和其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科技成果作

价出资的，出资比例由投资方自行约定，其中，以国有资产出资

的，应当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
投资人以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债权出资的，登

记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登记。

第十一条 在示范区内设立创业投资机构，注册资本可以按

照投资人的书面约定分期到位。

第十二条 依法经商务部门批准，中国公民以自然人身份与

外国企业、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在示范区内投资设立中外合

资、合作企业的，登记机关应当予以登记。

第十三条 对在示范区内设立的科技型企业，除经营范围中

有专项许可经营项目外，登记机关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大类核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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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经营范围；企业申请登记具体经营范围的，登记机关应当依法

予以核定。

第十四条 对申请在示范区内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外、

法律和行政法规未禁止的新兴行业和经营项目、符合法律法规规

定的其他条件的，登记机关应当予以登记。

第十五条 申请在示范区内设立企业，经营范围中有专项许

可经营项目的，可以申请筹建登记。符合设立条件的，登记机关

应当直接办理筹建登记，核发营业执照，并在营业执照中注明筹

建项目。

筹建期限为一年，特殊情况下，经登记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

长。筹建期内企业不得开展与筹建无关的生产经营活动。筹建申

请人对企业筹建活动承担法律责任。

法律法规对筹建登记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六条 筹建期内，专项许可经营项目获得批准的，企业

应当及时申请变更登记；筹建期内未获得批准或者筹建期满的，

企业应当申请注销或者变更登记，未申请的，登记机关可以注销

其筹建登记。

第十七条 产业技术联盟申请登记为企业法人，符合条件的，

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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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实施股权激励申请股权变动登记的，登记机关依

照有关规定予以登记。

第十九条 企业根据发展需要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转换企

业组织形式，登记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登记。

第二十条 分支机构隶属关系发生变更的，变更后该分支机

构名称中除原所属企业名称以外的其它部分可以保留；经营范围

不得超出变更后所属企业的经营范围。

申请变更分支机构隶属关系的，应当提交变更前后所属企业

同意变更的协议。

第二十一条 母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、母子

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申请登记为企业集团

的，登记机关应当予以登记。

第二十二条 登记机关根据《条例》的规定，加强企业信用

信息管理，逐步对企业实行分级分类监管，促进企业提升信用意

识。

第二十三条 示范区内无不良信用记录企业的年报实行报

备式。企业可以通过登记机关电子年报系统或者邮寄送达、直接

送达等便捷方式提交年报材料。

企业对年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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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，建立健全对企业

的监督管理制度，采取巡查、回访、指导和服务等多种方式促进

企业规范经营。企业违反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，由登记

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